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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康平县人民法院 :

因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的需要,我公司受贵院委托,派估价

人员对位于沈阳市康平县张强镇金色华庭小区 3号楼及 4号楼内,总建筑面

积为 7447.3平 方米的 117套住宅 (房 间明细详见附件)房 地产的市场价值进

行了评估。

根据客观、公正的估价原则,采用比较法,评估出其在价值时点 2022

年 9月 14日 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 :

评估建筑面积:7447,3平方米

平均单价:1596元 /平方米

评估总价:1189万元

人民币大写金额:壹仟壹佰捌拾玖万元整

特别提示:此估价结果是在一定的假设和限制条件下成立的 (详 见本报

告中的
“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报告内容详见估价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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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

1、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 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

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

件的限制。

3、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 ,

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

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价,撰写

估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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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 )一般假设

1、 本次估价所依据的估价对象权属、用途、面积资料为申请人提供的《国

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210123⒛ 12020号

复印件、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210123⒛ 10030号 复印件、 《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康住建预售第⒛13O7号 复印件、 《房屋面积测绘报告》

[ZY1212005]、 [ZY1212006]复 印件。估价人员已经与估价委托人核实,可 以

采用以上资料进行评估。估价人员已经对以上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

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且未对该资料予以核实,因此假定该

资料为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2、 本次估价时,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重

大因素给予了关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

构进行鉴定、检测,因此假定估价对象不存在安全隐患。

3、 估价委托人已书面明确 (现场查勘时在记录表上确认)评估对象交易

税费负担方式为各自负担,因此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设定为按法律法规

规定,由 相应主体承担。实际的税费负担方式,应 以拍卖公告内容为准,提

示当事人及意向购买人自行详细了解相关情况。

4、 估价委托人未明确估价对象存在租赁权、用益物权及占有使用情况 ,

估价人员经过尽职调查后也未发现、掌握相关情况,因 此假设估价对象不存

在租赁权、用益物权及占有使用情况。提示当事人及意向购买人自行详细了

解相关情况。

5、 估价委托人未明确估价对象存在欠缴税金及相关费用,因 此假设估价

对象不存在欠缴税金及相关。提示当事人及意向购买人自行详细了解相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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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6、 本次估价时,有部分住宅未进入内部进行查勘。经征询估价委托人的

意见,假设其为清水房,户 型及布局参照同面积住宅。

7、 关于估价对象的权属,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2101232012020号 复印件、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建字第210123⒛ 10030号复印件、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康住建预

售第⒛1307号 复印件,确 定估价对象为沈阳聚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

但根据估价人员的了解,后期的实际开发单位发生变更,具体情况可向估价

委托人了解。

(二 )未定事项假设

无。

(三 )背离事实假设

1、 本次估价时,估价人员了解到估价对象已经被查封,根据规定,涉执

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结果不应考虑评估对象被查封以及原有担保物权和其他

优先受偿权的影响。因此本次估价时未考虑查封的影响。

(四 )不相一致假设

无。

(五 )依据不足假设

无。

(六 )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 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用途、使用人、使用期限等使用

范围使用评估报告。否则,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法不承担

责任。

2、 评估结果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服务,不是评估对象可实

现的成交价格,也不应当被视为对评估对象处置成交价格的保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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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产拍卖或者变卖之日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可 能导致评估结果对应的

评估对象状况、房地产市场状况、欠缴税费状况等与财产拍卖或者变卖时的

相应状况不一致,发 生明显变化的,评估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

4、 在评估报告使用期限或者评估结果有效期内,评估报告或者评估结果

未使用之前,如果评估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发生明显变化的,评估

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

5、 本估价报告自出具之日起有效期为壹年,即 ⒛22年 9月 26日 至⒛23

年 9月 25日 。

6、 提供给估价委托人的估价报告共有七部分一 封面、致估价委托人函、

目录、估价师声明、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估价结果报告、附件,每一部分

均为本报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对仅使用报告中的

部分内容导致的有关损失,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估价技术报告未提供给

估价委托人,仅供估价机构存档及有关管理部门查阅。

7、 本报告由本估价机构负责解释,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估价机构书面同

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发表、肢解本报告。本估价报告未经估价机构书面同意 ,

不得提供给其它机构引用。对违规使用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导致的有关损失 ,

本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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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单位名称:康平县人民法院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辽宁十方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街 165号 (天光大厦)1202室

各案等级:贰级

证书编号:第 000010101号

法定代表人:王平凡

联系人:张晶

联系电话:02←22960166

三 、估价 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 象

1、 财产范围:包含房屋、占用 (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附属的配套设

施。不包含室内动产及依附于估价对象的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

和权益。

2、 名称:位于沈阳市康平县张强镇金色华庭小区 3号楼及 4号楼内,总

建筑面积为 7447.3平 方米的 117套住宅房地产。

3、 区位状况:估价对象位于沈阳市康平县张强镇金色华庭小区 3号楼及

4号楼内。3号楼位于小区中部,4号楼位于小区南侧。该小区位于张强镇九

年一贯制学校的南侧,东侧距兴强北街约 40米 ,南侧距张强西路约 560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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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有兴强北街、张强西路、张强东路等主干道,道路通达程度较好。公共

交通便利程度差。周边商服设施多为小区商网等,商业集聚度一般。周边多

为住宅区、村民住宅、学校、卫生院等,整体来说自然环境较好,人文环境

一般。周围两公里内有卫生院、银行、便利店等,生活配套设施一般。该地

区市政配套设施达到六通,即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暖 ,

配套较齐全。

4、 实物状况

(1)该建设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实物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的建设项目为金色华庭小区,土地使用权人为沈阳聚鑫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记载座落在张强镇张强村,地类 (用 途)为 其他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为⒛81年 8月 9日 ,使用权面积为

8611平方米。宗地形状较规则、地势较平坦、地质良好,较适宜建筑。在价

值时点,宗地外开发程度达到六通,即 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

通暖。

(2)房屋实物状况

据估价人员调查,3号楼及茌号楼于⒛12年建成。每栋楼有四个单元 ,

一单元位于东侧,四单元位于西侧;每个单元内每层有三户住宅,1号住宅

位于东侧,2号住宅位于中间,3号住宅位于西侧。混合结构。3号楼共 6层 ,

4号楼共 5层 。本次评估的 117套住宅位于 3号楼内63套 ,4号楼内54套 ,

总建筑面积为 7447.3平 方米。

本次评估的 117套住宅,共有 5种户型 :

A户 型:建筑面积 74.03平 方米,南 北朝向,靠 山墙,两 室两厅一卫。

入户处为餐厅,厨房朝北 (北侧有阳台),客厅朝东或西 (窗户在山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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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居室朝南,一 间居室朝北,卫 生间在中间 (无 窗)。

B户 型:建筑面积 42.24平 方米,南朝向,一 室一厅一卫。入户处为厅 ,

居室、厨房及卫生间均朝南,厨房及卫生间南侧有阳台。

建筑面积 57.74平 方米,南北朝向,两 室一厅一卫。厨房朝北

台),一 间居室朝南,一 间居室朝北,厅在中间,卫 生间在南居

无窗)。

建筑面积 71.96平 方米,南 北朝向,两 室一厅一卫。厅及厨房

厨房为一体,北侧有阳台),一间居室朝南,一 间居室朝北,卫

室中间 (无 窗)。

C户 型

(北侧有阳

室的北侧 (

D户 型

一
 
~

朝北 (厅和

生间在两居

E户 型:建筑面积 69.07平 方米,南朝向,两 室一厅一卫。入户处为厅 ,

厨房朝南 (南侧有阳台),厅的两侧各有一间居室,均朝南,卫生间在北侧

(无 窗)。

这两栋楼均已入住。本次评估的 t17套住宅为清水房,外墙涂料饰面 ,

内墙面、地面、天棚均为混合砂浆,入户门为安全门,塑钢窗。有上水、下

水、供电、通讯、供暖 (地热)设施。

5、 权属状况:根据申请人提供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210123⒛ 12020号复印件、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210123⒛ 10030号 复印件、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康住建预售第⒛13

07号 复印件,估价对象的房屋所有权及占用 (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归沈阳

聚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属于未售的商品房。根据估价人员的了解 ,

估价对象已经被查封,且实际开发单位发生变更 (具体情况不详,可 向估价

委托人了解)。 其它的权属状况,估价人员未了解到。

五、价值 时点

本次估价的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未做特殊要求,本次估价时按实地查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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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即 2022年 9月 14日 。

六、价值 类型

估价对象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 ,

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

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七、估价原则

1、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

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

2、 遵循合法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

价格。

3、 遵循价值时点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

间的价值或价格。

茌、遵循替代原则,评估价值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

值或价格偏差应在合理范围内。

5、 遵循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评估价值应为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

下的价值或价格。估价对象实际作为住宅使用,本次估价时选择其保持实际

用途。

八、估价依据

1、 《康平县人民法院委托书》 (⒛22)辽 0123执恢 164号

2、 《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3、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210123⒛ 12020号 复印件

4、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210123⒛ 10030号 复印件

5、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康住建预售第⒛1307号复印件

6、 《房屋面积测绘报告》[ZY121⒛ 05]、 [ZY1212006]复 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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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评估范围明细表》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5号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2

号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号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号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法释[2020]21号

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2016]18号

1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8]15号

15、 《关于印发<人 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的 通知》法办[2018]273

号

16、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209⒈⒛15

17、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

18、 《关于印发<涉 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 (试行)>的通知》

中房学[2021]37号

19、 房地产估价机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掌握和搜集的估价所需资料

九、估价 方法

本次估价采用比较法进行。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 它们

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

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估价测算的简要过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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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集交易实例:针对本次评估的估价对象类型,大量搜集类似房地产

的交易实例信息。

2、 选取可比实例:估价人员根据搜集的交易实例信息,从 中选取三个作

为可比实例。

3、 建立比较基础:使可比实例成交价格与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之间、各

个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之间口径一致、相互可比。

4、 进行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5、 计算比较价值。

十、估价结果

评估建筑面积:7447.3平方米

平均单价:1596元 /平方米

评估总价:1189万元

人民币大写金额:壹仟壹佰捌拾玖万元整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盖章 签名 签名日期

张 晶 2120000011 2022年 9月 26日

王平凡 2120170017 腩 2022∠F9'司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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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实地查勘期

2022年 9月 14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⒛22年 9月 14日 —2022年 9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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